
附件2

关于开具新生落户证明的申请

省教育考试院：

根据你院《关于做好2014年复查新生入学资格和核对录取新生名册以及开具新生落户证明工作的通知》（赣考院〔2014〕     号）文件精神，我校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今年录取并到校的新生进行了入学资格复查，并于   月    日到省教育考试院全面核对了录取新生名册。经我校对今年录取并报到的新生进行复查、核对，确认新生的入学资格有效，录取人数与实际到校人数一致。如出现遗留问题由我校负责处理。

今年我校确认在省内外录取并报到入学的新生共
名（其中省内       名，省外      名），现申请开具新生落户证明，请予以办理为盼！

经  办  人（签字）：

招生负责人（签字）：

分管校领导（签字）：

            申请高校：                       招生办（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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